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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9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2016-103 

债券代码：112250          债券简称：15云旅债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2013年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333 号”文《关于核准云南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向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8,467,154

股，发行价格 7.52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138,872,998.08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

费用后，募集配套资金净额 127,572,998.08 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予以验证并出具了天职业字

[2013]1820 号《验资报告》。 

云南旅游按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

关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2014 年 1 月 14 日，云南旅游、中信银行昆明兴

苑路支行及西南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4 年 3 月 19 日，云南旅

游、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旅汽车”）、云南云旅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云旅交投”）、中信银行昆明分行及西南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之补充协议》，明确约定配套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云南旅游“云南省旅游服务

综合广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一、募集配套资金及其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募集配套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333 号”文《关于核准云南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向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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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8,467,154

股，发行价格 7.52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138,872,998.08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

费用后，募集配套资金净额 127,572,998.08 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予以验证并出具了天职业字

[2013]1820 号《验资报告》。 

云南旅游按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

关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2014 年 1 月 14 日，云南旅游、中信银行昆明兴

苑路支行及西南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4 年 3 月 19 日，云南旅

游、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旅汽车”）、云南云旅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云旅交投”）、中信银行昆明分行及西南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之补充协议》，明确约定配套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云南旅游“云南省旅游服务

综合广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上述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全资子

公司云旅汽车建设旅游集散中心“云南省旅游服务综合广场”项目，由云旅汽车下属

全资子公司云旅交投进行建设，计划总投资 37,259.97 万元，包括项目建设前期费用

3,719.94 万元，工程建设费用 27,653.19 万元，土地购置费 5,886.84 万元。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情况 

2014年 1月 28日，云南旅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预案》，同意将全部募集资金 127,572,998.08 元向云旅汽车进行增资。独立董事

亦对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表了独立同意意见。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方案，“云南省旅游服务综合广场”项目将由云旅汽车下属全资子公司云旅交

投进行建设，云南旅游通过增资的方式将募集配套资金逐级注入实施主体。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以上募集配套资金投入“云南省旅游服务综合广场”项

目的累计金额为 547.5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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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情况 

云南省旅游服务综合广场未达到计划进度，主要原因如下：该募投项目所占土

地上，存在某部队及其国防设施，该部队一直未从该地块上迁出。经昆明市市政府

领导多次协调，该部队最终于 2016 年 7 月同意搬迁。云旅交投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

举行了该项目的开工仪式。截至目前，该项目所占土地上的国防设施已经全部拆除，

已经完成土地移交；基坑支护及临水施工单位于 9 月中旬进场施工，临水施工现已

完成；监理、设计、基坑支护设计及开挖、基坑监测、临电设计、造价咨询服务等

招标工作已完成；临电施工定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开标，计划一个月内完成临电施

工。 

3、关于土地延期开工是否属于土地闲置的说明 

2015 年 9 月 7 日，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向云旅交投下发了《闲置土地处置决

定书》（官闲土处决字[2015]第 013 号），“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

部第 53 号令）第八条、第十二条有关规定，决定对上述闲置土地按延长动工开发期

限方式处置，延长动工开发期限为：延期一年，将该宗地建设项目开工时间调整为

2016 年 9 月 7 日之前开工，竣工时间延至 2019 年 9 月 7 日之前竣工。该宗地建设项

目业主持本《闲置土地处置决定书》和《承诺书》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补充协议》。

2015 年 9 月 10 日，根据上述《闲置土地处置决定书》，云旅交投与昆明市国土资源

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CR53 昆明市 2012266-1），对合

同编号为 CR53 昆明市 2012266《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第十六条约定内容变更为

“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 2016 年 9 月 7 日之前开工，在 2019 年 9 月

7 日之前竣工”。 

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途调整情况 

2015 年 3 月 26 日，昆明市民政局下发《关于对云旅旅游服务中心地名命名的批

复》（昆民地[2015]12 号），同意“云旅旅游服务中心”地名名称。2015 年 12 月 16

日，昆明市官渡区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云旅旅游服务中心项目变更建设内容及

规模核准的批复》（官发改核准[2015]19 号），“同意云旅旅游服务中心项目变更建

设内容及规模”，“官渡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云旅旅游服务中心项目核准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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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发改核准[2015]3 号），在此批复下发之日作废”。 

调整后的云旅旅游服务中心项目的主要信息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云旅旅游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云南云旅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东临商英街，南临云福街，西临商

城大道，北临规划道路 

总投资：55,000.00 万元 

建设周期：本项目建设期预计为 4 年 

建设内容：项目主要为交通、物流、旅游服务及配套设施场所建设 

（二）项目提出的背景及必要性 

近年来云南旅游业发展迅速，成为中国旅游龙头地区，云南成为国内最具有吸

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旅游者对来云南旅游的兴趣增加，业界扩大对云南旅游相

关领域的投资与合作。云南作为连接内陆与东南亚的桥梁，凭借其地缘优势和资源

特色，已经逐渐突显出以旅游业拉动东盟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积极探索新形势下

旅游产业改革发展新途径就成为云南省面临的巨大机遇和挑战。为在全国率先建立

旅游开发长效机制和新型旅游产业管理机制，努力构建旅游服务国际化、旅游进出

便利化、生态环境优质化、旅游特色鲜明化、旅游环境安全化的旅游发展新格局，

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云南旅游“二次创业”的宏观战略，决定建立云南旅游业改

革发展综合实验区，并把实验区建成云南旅游产业重大政策的实验基地，总结成功

经验，服务云南、贡献全国。 

昆明作为云南省省会，一直以来承担着全省旅游的核心枢纽，然而随着昆明城

市的拓展建设、客运站场的发展变化，在旅游交通和服务方面尚欠缺一个足以体现

现代新昆明形象、涵盖旅游综合服务的集散中转中心。云南和昆明目前的旅游服务

中心仍停留在传统阶段模式，功能单一，仅以旅游集散为主，形象老旧，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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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硬件设施距离国际化旅游标准差距较大，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旅游行业的发展

步伐。 

随着宏观政策导向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昆明作为云南旅游的形象窗口和第一

站，旅游集散中心为游客提供更完善、更优质服务的需求不断加大必须向更高的标

准看齐。本项目提出以交通为媒介和载体集成旅游综合服务，依托交通平台打造大

型旅游集散综合服务中心正是由此而发。 

本项目以“服务云南旅游、塑造云南旅游新形象”为核心宗旨，借此重塑云南旅

游形象的灵魂，涵盖云南民族文化与云南旅游文化等诸多旅游元素，打造成为高品

质的云南旅游综合服务平台，并最终与国际市场接轨，承担着展示云南省对外旅游

形象的重任，成为云南旅游走向世界的窗口，为世界了解云南及云南展示给世界提

供一个公共服务平台，助推云南旅游快速发展。 

（三）项目的市场前景 

根据国家旅游局和国家统计局的公告数据，2011 年至 2015 年，我国国内旅游人

数由 26.41 亿人次增长至 40.00 亿人次，旅游行业总收入由 2.25 万亿元增长至 4.16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10.94%、16.61%，增长速度较快。 

云南省作为我国旅游强省，每年均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入省游玩。“十二五”

期间，云南省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数、实现的旅游行业总收入均实现较快增长。根据

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数据，2011 年至 2015 年，云南省国内旅游人数由 1.63

亿人次增长至 3.23 亿人次，旅游行业总收入由 1,300.29 亿元增长至 3,281.79 亿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18.65%、26.04%，高于全国旅游行业增长速度。2016 年 1-6

月，云南省接待国内旅游人数为 1.78 亿人次，同比增长 14.81%，国内旅游消费达

1,773.44 亿元，同比增长 18.82%；接待海外入境游客 573.81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

长 4.2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 14.95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65%。 

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意

愿不断增强，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不断提高。2013 年至 2015 年度，我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由 18,310.80 元增长至 21,966.00 元，人均消费性支出由 13,220.40 元增长至

15,712.00 元。未来我国居民旅游消费能力的不断增强，将有力推动我国旅游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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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公司拟投建的云旅旅游服务中心项目，将建设集特色旅游集散、仓储与信息物

流及汽配等多功能服务于一体，配套游客应急休息、驾驶员培训及休息、旅游中转、

星级旅游咨询服务等相关设施的综合性旅游服务中心，面向全省各旅游景区及周边

省市、边境，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立体式、个性化的旅游服务。 

综上所述，基于全国及云南省旅游行业的良好发展趋势，本项目具有较为广阔

的市场前景，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旅游接待和服务能力，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四）项目投资规模及建设内容 

本项目预计投资总额约 5.5 亿元，其中工程费用约 4.1 亿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约 0.9 亿元（含土地购置费约 0.6 亿元），预备费用约 0.5 亿元。 

本项目主要为交通、物流、旅游服务及配套设施场所建设。项目净用地面积 46.01

亩，总建筑面积 104,302.47 平方米，其中，地上 77,664.1 平方米（旅游大巴服务区

11,800 平方米、售票大厅 2,985.68 平方米、候车大厅 3,368.3 平方米、综合服务大厅

1,906.83 平方米、卫生急救、警务安保服务、旅游救援 2,985.68 平方米、游客服务

3,368.3 平方米、游客应急休息用房 2,518 平方米、驾驶员休息用房 16,852 平方米、

调度指挥中心、票务数据中心 8,127 平方米、旅游服务中心业务管理用房 6,773 平方

米、空中连廊 984.1 平方米），地下 26,638.37 平方米。具体建设内容、规模严格按照

规划部门出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执行。 

（五）投资建设安排 

本项目建设期预计为 4 年。项目预计第 1-40 月进行项目建设主体工程施工，同

时进行项目区内的场地建设，包括市政综合管网工程建设；第 41-47 月进行场地施工

的完善，包括绿化、景观等；第 48 月完成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准备投入使用。 

（六）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预计运营计算期内实现年均利润总额4,575.05万元，年均净利润3,431.29

万元，所得税前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8.05%，所得税后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6.05%，投资回收期为 11.40 年（含建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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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涉及立项、环评和用地等的审批情况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该募投项目取得的相关批复文件主要包括： 

（1）昆明市官渡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云旅旅游服务中心项目变更建设内容及

规模核准的批复》（官发改核准（2015）19 号）； 

（2）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官国用（2013）第 00005 号）； 

（3）昆明市规划局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530101201300296），

用地性质为“S4-交通场站用地”； 

（4）昆明市规划局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建字第

530101201500324 号； 

（5）云南省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关于云旅旅游服务中心项目名称的意见批复，昆

明市民政局《关于云旅旅游服务中心地名命名的批复》（昆民地[2015]12 号）； 

（6）昆明市官渡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昆明市官渡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云旅

旅游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的节能审查意见》（官发改节能[2015]2 号）； 

（7）昆明市防震减灾局出具的《防震选址意见书》（昆震选址[2015]138 号）； 

（8）昆明市官渡区水务局出具的《关于<云旅旅游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官渡水保（2015）11 号）； 

（9）昆明市城市排水管理处出具的《关于对“云旅旅游服务中心”项目的排水咨

询意见》（排水意见（2015）23 号）； 

（10）昆明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昆明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对<云旅旅游服务中心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昆环保复[2015]403 号）； 

（11）昆明市官渡区水务局出具的《关于对<云旅旅游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节约用

水措施方案>的审查意见》（官水审节[2015]14 号）。 

（八）项目调整前后比较 

调整前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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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原项目 调整后项目 

建设项目名称 云南省旅游服务综合广场 云旅旅游服务中心 

建设单位 云南云旅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云旅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位置 

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 东临

商英街，南临云福街，西临商城大道，

北临规划道路 

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东

临商英街，南临云福街，西临商城

大道，北临规划道路 

投资规模 37,259.97 万元 55,000 万元 

建设规模 

总建筑面积 102,829.8 平方米，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75,668 平方米，地下建

筑面积 27,161.8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104,302.47 平方米，地

上建筑面积 77,664.1 平方米（叁至

拾柒层），地下建筑面积 26,638.37

平方米（地下壹层） 

主要建设内容 

旅游综合服务大厅、旅游服务商务设

施、旅游大巴服务广场、汽车主题休

闲服务中心，其他附属用房、广场、

停车场、绿化景观等 

旅游综合服务大厅、旅游大巴服务

区、售票大厅、检票大厅、卫生急

救、警务安保、旅游会议厅、天天

旅游交会展示、城市候机厅、驾驶

员培训等 

功能 

旅游集散中心，包括仓储与信息物

流、餐饮美食街区、休闲娱乐、星级

办公、服务购物等 

旅游集散中心，包括仓储与信息物

流、游客应急休息、驾驶员培训及

休息、旅游中转、星级旅游咨询服

务等 

收益分析 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前）17.13% 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前）8.05% 

三、募投项目变更的具体原因 

在取得官发改核准[2015]3 号立项批准文件后，原《官渡区投资项目备案证》（官

发改备案［2013］27 号）已经失效，公司原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云南省旅游服务

综合广场项目”已经不能实施。云旅交投新获得批准的“云旅旅游服务中心项目”，仍

在原“云南省旅游服务综合广场项目”所用地块上实施，实施主体仍是云旅交投，项

目主要内容仍为交通、物流、旅游服务及配套设施场所建设，项目功能仍为大型旅

游集散综合服务中心。变更后的云旅旅游服务中心项目规模较原项目扩大，部分设

施结构发生变化，但是总体功能不变，仍将有利于云旅汽车主营业务的发展和盈利

能力的提高，将募集配套资金投向实施云旅旅游服务中心项目具有合理性。 

四、变更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合法性 

云南旅游已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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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宜，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均对该事宜

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将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召开 2016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事宜。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在取得官发改核准[2015]3 号立项批准文件后，原《官渡区投资项目备案证》

（官发改备案［2013］27 号）已经失效，公司原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云南省旅游

服务综合广场项目”已经不能实施。云旅交投新获得批准的“云旅旅游服务中心项目”，

投资规模较原项目增大，项目投资收益率较原项目下降，但仍在原“云南省旅游服务

综合广场项目”所用地块上实施，实施主体仍是云旅交投，项目主要内容仍为交通、

物流、旅游服务及配套设施场所建设，项目功能仍为大型旅游集散综合服务中心，

仍将有利于提高云旅汽车主营业务的发展和盈利能力的提高，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本次变更募集配套资金用途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没有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

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配套资金用途事项，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 2016

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变更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仍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最

优配置和最大效益，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和战略的实际状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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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如下： 

“在取得官发改核准[2015]3 号立项批准文件后，原《官渡区投资项目备案证》（官

发改备案［2013］27 号）已经失效，公司原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云南省旅游服务

综合广场项目”已经不能实施。云旅交投新获得批准的“云旅旅游服务中心项目”，投

资规模较原项目增大，项目投资收益率较原项目下降，但仍在原“云南省旅游服务综

合广场项目”所用地块上实施，实施主体仍是云旅交投，项目主要内容仍为交通、物

流、旅游服务及配套设施场所建设，项目功能仍为大型旅游集散综合服务中心，有

利于提高云旅汽车主营业务的发展和盈利能力的提高，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本次变更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程

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本独立财

务顾问对云南旅游本次变更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无异议，该变更事项待股东大会

通过后方可实施。” 

八、其他说明  

本次有关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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